附件2：
第三届科交会科技成果项目填报指南

为了更好的组织第三届科交会科技成果项目征集、填报工作，特制定本项目填报指南，请高校有关部门认真组织落实。
一、项目推荐遴选标准
展品遴选是保证展品质量、展示水平和展示成效的基础性工作。各参展高校应在全校范围内根据展品标准并结合本校的学科优势和专业特色，精心组织遴选。请高校按行业领域推荐近五年的最新优秀科技成果项目，总推荐项目（B类）至少60项，其中包括推荐展览展示项目（A类）10项、推荐路演项目（C类）2项、推荐评奖项目（D类）1项。项目遴选标准如下：
1、总推荐项目（B类）
总推荐项目应为技术成熟度较高的，且学校有重点开展产学研合作、实现技术转移的项目。须具备以下条件：（1）拥有自主知识产权；（2）可以体现学校学科特色或科技创新水平；（3）符合国家和地方重点发展领域、能体现高校创新科技实力、技术领先且具有良好产业化前景。
2、推荐展览展示项目（A类）
推荐展览展示项目应为高校近五年来重大科技创新项目，或在产业化方面能取得重大经济效益的自主知识产权项目，且须具备以下条件之一：（1）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以上奖项或部、省市科技进步一等奖（若个别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的重大工业应用技术项目因时间等原因未申报奖项，经组委会同意也可列为推荐展览展示项目参展）；（2）属省市科教兴省、科教兴市重大产业化科技攻关项目或省、部级合作项目的成果；（3）经组委会认定的其他高新技术成果。作为推荐展览展示项目（A类）应有实物展品，填报项目质量和展品数量是遴选参展高校及展位的重要标准，参展通知另行发布。
3、推荐路演项目（C类）
[bookmark: _GoBack]路演项目应符合A类和B类项目的遴选要求，经组委会选定后，高校应精心组织、安排专人，准备路演素材及讲稿，保证路演及展示的效果。
4、推荐评奖项目（D类）
请从填报的A类项目中推荐一项作为展览展示评奖项目，此项目不能为首届和第二届科交会获奖项目。
5、最终通过遴选，被组委会确定展示的项目，其项目负责人或主要研发人员届时需到场讲解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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